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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内容概要

《法官说法》讲述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律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司法的公正与
高效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人们要解决生活、工作、家庭、行为中的矛盾、焦点，但见到的都是抽象
的法律，这本书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生动的案例，亲切的对话，理论联系实际，让抽象难懂的法律
迎刃而解。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这本书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对人民群众，对机关、企事业，对基层单位开展普法教育，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
观念，树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诚信观念提供了工具。 
这本书努力践行“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司法为民，司法保民，弘扬法制，推进了法律发展。“情
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努力解决人民群众生活实际困难，满足社会方方面面对法律
知识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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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作者简介

万泽，吉林省通化市人，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沈阳铁路局作家协会会员。他高中毕业考入通化师范
学院中文系，毕业后当教师，1986年3月25日调入通化铁路运输法院，之后就读于全国法院法律大学及
中央党校法律专业、在法院先后担任书记员、助审员、秘书，审判员至今。他热爱法律，同时也酷爱
文学。参加工作后常与文人墨客、作家学者、记者编辑切磋写作技巧，以文学宣传法律，以论律滋养
文学。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他认为有责任为人民群众做好法律咨询，八小时以外苦心钻研，笔耕不辍
，播种辛劳，收获欣喜，常有杂文、散文、小说、诗歌见诸报刊杂志，累计百万字有余，以通俗易懂
的形式为人们讲述生动故事，以法律工作者的冷静目光注视世间百态。他与别人合著出阪的图书有中
篇小说集《关东风云》、散文集《时光落英》。 《女儿花》是池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由吉林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律师行》和《女儿香》，都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为广大人民群众普及法律知识、树立法制意识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都《法官说法》的付梓是他为
社会奉献的又一卻紧密结合人们日常生活的法律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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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书籍目录

（一）打民事官司的诉状应该怎么去写？ （二）打官司要交多少钱？ （三）民事活动应遵循哪些基
本原则？ （四）什么是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五）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吗？ （六）什么是公民
的民事行为能力？ （七）什么是无效的民事行为？ （八）什么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九）什么是
代理？它与复代理关系如何？ （十）什么是法定代理和委托代理？ （十一）代理人在代理活动中应
注意哪些事项？ （十二）什么是交通事故？ （十三）什么是医疗事故？ （十四）什么是共同遗嘱？ 
（十五）什么叫转继承？ （十六）什么叫代位继承？ （十七）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 （十八）什么是财产共有？ （十九）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 （二十）《婚姻法）对计划生育是怎
样规定的？  （二十一）怎样组成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在劳动争议仲裁中是否实行回避制度？ （二十
二）什么是保险？ （二十三）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理解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 （二十t
四）什么是个人合伙？合伙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二十五）法人与法定代表人的关系如何？ （二十
六）确定住所地有何法律意义？ （二十七）什么是公民隐私权？ （二十八）法律中规定的近亲属有
哪些？有何作用？ （二十九）什么是监护人？监护人有哪些职责？ （三十）因检举、控告引起的名
誉权纠纷，人民法院是否受理？ （三十一）什么是知识产权？ （三十二）什么是侵权行为？侵权行
为具有哪些特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三十三）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方式有哪些？什么是
一般侵权行为？什么是特殊侵权行为？ （三十四）《婚姻法》有哪些禁止结婚的条件？ （三十五）
什么是民事诉讼？ （三十六）什么是诉讼时效？ （三十七）什么叫诉讼中止和终结？ （三十八）什
么是管辖？ （三十九）什么叫级别管辖？ （四十）什么是地域管辖？ （四十一）哪些事实材料可以
作为诉讼证据？ （四十二）什么叫证据保全？ （四十三）什么是财产保全？ （四十四）什么是先予
执行？ （四十五）打官司有哪些诉讼费用？ （四十六）什么叫起诉？ （四十七）什么叫反诉？ （四
十八）什么情况下可以上诉？ （四十九）什么是再审程序？ （五十）什么是督促程序？ （五十一）
什么叫行政诉讼？ （五十二）对哪些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五十三）什么是具
体行政行为？ （五十四）什么是行政诉讼的证据？ （五十五）在行政诉讼中，有哪些证据规则？ （
五十六）什么是行政复议？ （五十七）什么是国家赔偿？ （五十八）在哪些情况下，受害人有权要
求行政赔偿？ （五十九）被错误拘留后，受害人是否有权要求刑事赔偿？ （六十）侵犯人身权，国
家赔偿的计算标准是什么？ （六十一）侵犯财产造成损害，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是什么？ （六十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赋予了当事人哪些程序权利？ （六十三）如何要求换法官？ （六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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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十一）罪犯缓刑期间又犯新罪能再判缓刑吗？法官同志： 2002年2月，我被王某抢劫，
后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同年7月王某酒后与人发生口角，井将人打伤。案发后王某潜逃
，后投案自首。2003年1月，检察院以王某犯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王某
免予刑事处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请问，对王某缓刑期间能再判缓刑吗？ 徐
斌斌 徐斌斌同志： 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王某免予刑事处罚，是指王某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
但法院认为其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没有给予其刑事处罚。 法院的判决表明，王某在缓刑
考验期内又犯了新罪，故应撤销缓刑，不能数罪并罚后再判处缓刑。理由有二：一是《刑法》第七十
七条第二款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
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从该条规定看，缓刑罪
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有违法行为，且违法情节达到一定程度者都必须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二是
按照缓刑的适用条件之一，必须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
缓刑罪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证实其不能经受缓刑考验期内的考验，其已不适应缓刑的条件。 
但本案王某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所以仍执行的是原判决。 （三十二）收购病猪进行加工销
售，该如何处理？ 法官同志： 现有某衣贸市场专业户王某在其居住城市周边农村低价收购患有疾病
的生猪70头，运到市区，租了场地，进行加工销售获利。请问，王某这种行为是否违法，该如何处理
？ 卢道明 卢道明同志： 王某这种行为触犯了刑律，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它是
指违反国家卫生食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
严重食源性疾患，或对人体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 收购病猪加工销售获利，卫生防疫监管部门根本不
能同意，还要处罚。王某却收购病猪，贩进城内，租场地宰杀后贩卖，主观是严重故意。客观上侵犯
了国家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又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由于本罪是危险犯，因
而在认定本罪时，不能只以是否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为标准，在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
源性疾患时，也同样可以构成犯罪。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从你来信反映的案情看，王某如果犯罪
事实成立，应按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由轻
到重可分3个档次处罚，依法追究王某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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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编辑推荐

《法官说法》用生动的案例、亲切的对话、理论联系实际，使得抽象难懂的法律迎刃而解，全书分为
绪论、刑事、民事、行政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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